
高水财字〔2022〕57 号

高平市水务局
关于下达智慧水务综合管理平台建设

本级财政资金计划的通知

高平市水利基本建设工程项目部：

根据年初预算安排及高平市财政局高财农〔2022〕32 号文

《高平市财政局关于下达智慧水务综合管理平台建设资金预算

指标的通知》，现下达智慧水务综合管理平台建设本级财政资金

计划 500 万元。

高平市水务局文

此款主要用于智慧水务综合管理平台建设工程。请接文后，

按程序报批项目初步设计或实施方案，并严格按批准项目的实施

内容和规模实施，严禁未经批准擅自变更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。

在资金支付和管理上要严格按照财政部、水利部《关于印发

件



2

<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19〕

54 号）和山西省财政厅、水利厅《关于印发<财政水利发展资金

实施管理细则>的通知》（晋财农〔2017〕70 号）有关规定执行，

专款专用，杜绝截留挪用资金等问题发生。属于政府购买服务和

政府采购管理的项目，要严格按照政府购买服务和政府采购有关

规定，履行相关程序，按批准的政府购买服务和政府采购方式及

要求，进行项目建设和管理，并自觉接受各级监管部门和监管责

任人的监督检查。

项目绩效管理请根据财政部《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

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预〔2015〕163 号）和财政部、水利部

《关于印发<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

（财农〔2017〕30 号）规定，细化完善具体绩效指标，形成区

域绩效目标，做好绩效监控等相关工作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

完成。并做好绩效自评价相关工作。

此项资金列入 2022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2130399 其他水利

支出”，经济科目列入“50404 设备购置”。

附件：高平市智慧水务综合管理平台建设本级财政资金计划表

高平市水务局

2022 年 5 月 2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高平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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